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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公司关于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依据，本年度期末公允价值未发生变动

的原因与我们在2021年度审计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

公司金融工具的变动情况与公司财务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非主营业务情况、以公允

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他综合收益、投资收益等项目中相关数据的勾稽关系与我们在2021年

度审计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

3、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6.05亿元，同比增长19.78%，其中库存商品账面余额

0.25亿元，发出商品账面余额5.8亿元，同比增长26.6%，本期针对库存商品计提跌价准备2,

437.31万元， 未针对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备。 2019年至2021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

123.32天、120.67天、152.91天。

（1）请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发出商品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主体、合同签订时间、交易金

额、产品发出时间、结算安排、目前结转情况等，是否属于具有经济实质的销售，并结合公司

的业务特征和收入确认政策说明，你公司期末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的合理性，是否存

在跨期确认收入利润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就发出商品的真实性说明所履行的审计程序，

以及2020年末、2021年末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

（2）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明细、性质特点、库龄、在手订单、期后产品销售价格和原

材料价格变动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本期未针对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

备的合理性，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3）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说明你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上升的原因，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

影响，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请补充披露报告期末发出商品的具体情况，包括销售主体、合同签订时间、交易金

额、产品发出时间、结算安排、目前结转情况等，是否属于具有经济实质的销售，并结合公司

的业务特征和收入确认政策说明，你公司期末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的合理性，是否存

在跨期确认收入利润的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就发出商品的真实性说明所履行的审计程序，

以及2020年末、2021年末收入截止性测试情况。

一、报告期末发出商品的具体情况

公司发出商品主要系按照合同约定、已送达客户指定地点、但尚未完成安装调试或未

经客户验收确认的软硬件设备。 报告期末，公司发出商品余额57,995.89万元，明细情况如

下：

单位：元

项目 客户名称

合同签

订时间

合同金额 发出时间 发出商品余额 期后结转金额

1

中国银联股份有

限公司

2021-5

-1

68,630,010.00 2021-7-1 54,599,444.82 -

2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2021-6

-1

61,650,000.00 2021-6-1 51,760,177.00 -

3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央外汇业务中

心

2021-6

-1

49,900,000.00 2021-7-1 36,837,909.26 -

4

中国人民银行清

算总中心

2021-1

1-1

41,360,000.00 2021-12-1 31,568,918.23 -

5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021-1

0-1

35,269,779.40 2021-10-1 28,190,442.51 -

小计 256,809,789.40 202,956,891.82

其他项

目

其他客户 847,871,347.08 377,002,034.54 78,679,644.42

合计 1,104,681,136.48 579,958,926.36 78,679,644.42

综上，报告期末，公司发出商品均系根据已签订的销售合同安排发货，属于具有经济实

质的销售。

二、公司期末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的合理性分析

（一）业务特征

公司的业务模式主要包括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及软件产品开发。 其中，系统集成服

务是根据客户的需求，协助客户分析其具体的信息系统及应用需求，定义其应用模型，提出

系统架构方案并设计具体的项目解决方案。 随后公司负责采购第三方软、硬件产品，根据解

决方案进行系统测试联调与试运行，并提供用户培训、配合客户进行系统开通以及工程验

收，根据合同要求提供相关运行维护服务。

（二）收入确认政策

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 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是指能够主导该商品或服务的使用并从中获得几乎全部的经

济利益。

1、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

履约义务：

（1）客户在公司履约的同时即取得并消耗公司履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2）客户能够控制公司履约过程中在建的商品。

（3）公司履约过程中所产出的商品具有不可替代用途，且公司在整个合同期内有权就

累计至今已完成的履约部分收取款项。

2、对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该段时间内按照履约进度确认收入，但

是，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的除外。 公司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采用产出法或投入法确定

履约进度。 当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公司按照已

经发生的成本金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3、对于在某一时点履行的履约义务，公司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点确认

收入。 在判断客户是否已取得商品或服务控制权时，公司考虑下列迹象：

（1）公司就该商品或服务享有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或服务负有现时付款义

务。

（2）公司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拥有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

（3）公司已将该商品实物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实物占有该商品。

（4）公司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

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5）客户已接受该商品或服务等。

综上，根据对公司报告期末发出商品具体情况的分析可知，发出商品均由具有经济实

质的销售合同与之对应；同时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的实施、交付及验收等进度有所延缓，

导致报告期末公司按照合同约定送达客户指定地点、但尚未完成安装调试或未经客户验收

确认的软硬件设备金额较大。 因此，公司账面上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是合理的，不存在

跨期确认收入利润的情况。

（2）请你公司结合存货构成明细、性质特点、库龄、在手订单、期后产品销售价格和原

材料价格变动等情况，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本期未针对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

备的合理性，与同行业相比是否存在明显差异。

一、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分析

（一）存货构成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60,506.88万元，存货构成明细及库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库龄

库存商品 发出商品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存货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23,138,117.35 23,138,117.35 442,727,035.78

442,727,

035.78

1-2年 68,153.72 68,153.72 84,014,899.70 85,922.83

83,928,

976.87

2-3年 - 38,790,004.04

38,790,

004.04

3-4年 25,802,208.46 25,802,208.46 - 11,444,955.00

11,444,

955.00

4-5年 29,836,606.59 28,296,510.64 1,540,095.95 991,335.64 991,335.64

5年以上 3,522,987.87 3,159,495.72 363,492.15 3,303,034.11

1,226,

415.08

2,076,619.03

合计 82,368,073.99 57,258,214.82 25,109,859.17 581,271,264.27

1,312,

337.91

579,958,

926.36

公司存货由库存商品和发出商品构成。 库存商品主要系公司系统集成业务按交货进度

采购的软硬件设备。 报告期末，公司未计提跌价准备的库存商品中，市场供应紧张、供货周

期长的信创类集成业务备货金额为2,312.61万元， 其余部分对应的在手订单金额为120.80

万元；发出商品主要系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已送达客户指定地点、但尚未完成安装调试或未

经客户验收确认的软硬件设备，报告期末，对应的在手订单金额为110,468.11万元。

（二）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按照存货期末结存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

于其可变现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存货可变现净值，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

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

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

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

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

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三）存货跌价准备的测试过程

1、对发出商品的减值测试

公司对发出商品进行减值测试时，依据发出商品对应的销售合同价格同时结合项目的

回款情况确认其可变现净值。

经测试，未发现项目异常或发出商品余额低于以销售合同为基础确认的可变现净值的

情形，因此，公司未对发出商品计提减值准备。

2、对库存商品的减值测试

公司对库存商品进行减值测试时，首先对期末结存的库存商品判断其可执行销售合同

情况，对于有对应销售合同的库存商品，公司依据其对应的销售合同价格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进行减值测试；对于暂时无对应销售合同的库存商品，公司以其未来预计可实现的销售

为基础，同时考虑本年已实现销售的合同价格及其库龄确定其可变现净值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算，2021年公司期末库存商品计提减值2437.31万元。

综上，公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充分且合理的。

二、同行业公司存货跌价准备情况对比分析

2021年，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率9.68%。公司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率

进行查询统计，2021年度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率的平均数为5.47%，与同行业

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差异不大。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率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存货净值 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存货跌价准备率

002065.SZ 东华软件 728,111.92 1,657.84 0.23%

300085.SZ 银之杰 13,618.70 690.15 5.07%

002368.SZ 太极股份 383,055.50 209.98 0.05%

002657.SZ 中科金财 60,506.88 5,857.06 9.68%

300465.SZ 高伟达 44,491.43 ———

002642.SZ 荣联科技 53,506.10 371.40 0.69%

600410.SH 华胜天成 55,918.63 9,552.00 17.08%

平均数 191,315.59 3,056.40 5.47%

（3）请结合业务开展情况说明你公司存货周转天数上升的原因，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

影响，与同行业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2019年、2020年、2021年公司存货周转天数分别为123.32天、120.67天、152.91天。 公司

存货周转天数上升的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的实施、交付及验收等进度有所延

缓，报告期末有若干合同金额大且发出商品金额大的项目尚未完成安装调试或未经客户验

收确认，导致公司发出商品期末余额较大，相关项目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发出商品余额

项目一 68,630,010.00 54,599,444.82

项目二 61,650,000.00 51,760,177.00

项目三 49,900,000.00 36,837,909.26

项目四 41,360,000.00 31,568,918.23

项目五 35,269,779.40 28,190,442.51

合计 256,809,789.40 202,956,891.82

经公司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进行综合查询统计，2021年度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的平均值为118.96天，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相比，公司的存货

周转天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天数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存货周转天数

002065.SZ 东华软件 289.40

300085.SZ 银之杰 48.52

002368.SZ 太极股份 135.35

002657.SZ 中科金财 152.91

300465.SZ 高伟达 83.87

002642.SZ 荣联科技 55.54

600410.SH 华胜天成 67.14

平均数 118.96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关于发出商品的真实性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了解发出商品涉及的主要部门、主要流程，发出商品管理政策、发出商品确认收入的政

策；获取发出商品项目情况明细表，期后结转明细表；选取样本查验形成发出商品项目的中

标通知书、合同、发出商品验收单等；复核发出商品本期增减变动、期末余额情况，对期末发

出商品执行函证程序；分析挂账较长未结转收入的发出商品原因是否合理。

（2）针对收入截止性测试：对于时点法确认收入，检查资产负债表日前后30日的账簿

记录、验收单及发票，通过顺查和逆查，检查大额收入记录有无跨期的现象；结合对资产负

债表日应收账款的函证程序，检查有无提前确认收入；对于时段法确认收入，对按照履约进

度确认的收入进行重新计算，检查项目的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的合理性，检查项目的

进度的合理性。

（3）对公司存货减值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与运行情况进行了解和测试；结合对公司

期末存货的监盘，检查存货的状况，并对库龄较长的存货形成原因进行复核；获取公司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表，复核存货减值计算过程、取数是否正确合理，复核与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是

否一致；检查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本期销售情况等，分析存货跌价准备计

提是否充分。

（4）获取和复核公司近三年存货周转天数，分析存货周转天数变动原因的合理性，是

否与公司经营情况相符。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期末存在较大金额的发出商品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一致，未见明显不合理，未见

存在跨期确认收入利润的情况； 公司本期未针对发出商品计提跌价准备合理性与我们在

2021年度审计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公司存货

周转天数上升的原因，对生产经营的影响，与同行业公司相比差异情况与我们在2021年度

审计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

4、报告期内，你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志东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志东

方” ）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737.28万元，2021

年度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1.38%。 报告期末，你公司商誉的账面余额1.93亿元，

主要为前期收购北京志东方形成，本期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1）结合北京志东方主营业务的盈利、销售、采购、结算模式，核心竞争力，市场竞争分

析，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精准达标的原因。

（2）向我部报备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商具体名称、客户/供

应商注册成立时间、注册/办公地址、注销时间（若有）、销售/采购情况、回款/付款情况，并

说明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

（3）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商与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方、

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4）请以列表形式列示北京志东方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主

营业务、目前业务开展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对北京志东方商誉

减值的测试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你公司未针对北京志东方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结合北京志东方主营业务的盈利、销售、采购、结算模式，核心竞争力，市场竞争分

析，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精准达标的原因。

北京志东方行业分类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覆盖咨询服务、规划设计、软件研

发、硬件配套、系统集成和运维服务等全面的服务。 北京志东方的销售模式采用直签和间接

参与两种方式。 直签是指北京志东方向客户销售产品及服务，按合同约定进行验收并支付

合同款项；间接参与是指北京志东方与其他公司合作，合作方在通过最终用户验收或收到

最终用户支付合同款项后，对北京志东方进行验收并支付合同款项。 在产品采购时，北京志

东方根据项目需求向生产厂商及其代理商、分销商采购软硬件设备，主要按市场价格进行

采购。 北京志东方的款项结算主要采用银行转账、支票等方式进行结算。

北京志东方具备较为优秀高效的团队、领先的产品技术、优质的服务品质等竞争优势。

公司收购北京志东方后，依托公司的平台优势，北京志东方在品牌、资金、人才、技术、研发、

采购、客户、销售、管理以及经营制度等全方面得到了快速的提升。

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北京志东方结合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积累，发掘信创市

场机会，把握信创产业加速落地的重要窗口期，通过积极的业务拓展，信创业务成为北京志

东方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北京志东方重视市场开拓，与客户的合作良好，未出现失信人记录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

公告日，在手订单金额为5,157.66万元。

如本回复公告问题4、（2）（3）所述，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

应商均具有合理性；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与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向我部报备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商具体名称、客户

/供应商注册成立时间、注册/办公地址、注销时间（若有）、销售/采购情况、回款/付款情况，

并说明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

公司已将相关资料提交报备。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及

其变动情况均具有合理性。

（3）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商与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方、

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经公司自查，并根据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方、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上述主体均与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大供应商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请以列表形式列示北京志东方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各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主

营业务、目前业务开展情况、在手订单情况，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对北京志东方商誉

减值的测试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与以往年度存在重大差异，你公司未针对北京志东方计提商誉减值金额的合理性。

一、北京志东方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主要指标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总资产 121,048,753.04 140,388,149.32 73,098,177.88

净资产 100,484,729.81 72,473,360.06 49,027,969.69

营业收入 214,368,554.93 137,934,332.04 62,490,691.60

营业利润 32,970,239.91 26,956,674.99 25,911,286.59

净利润 28,011,369.75 23,445,390.37 22,364,959.6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7,372,792.39 22,610,975.60 18,655,358.72

二、近三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承诺净利润 2,700.00 2,200.00 1,800.00

实现净利润 2,737.28 2,261.10 1,865.54

完成比例 101.38% 102.78% 103.64%

三、业务情况

北京志东方业务情况详见本回复公告问题4、（1）所述。

四、减值测试的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等

（一）选取参数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

誉减值》对相关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北京志东方资产组组合

在估值基准日2021年12月31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了估值，并出具了中联评报

字[2022]第1144号《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合并北京志东方科技有限公司所

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减值测试的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

所选取参数等相关情况如下：

根据已签订的合同、协议、在手订单情况、在谈项目、在招投标项目、发展规划、历年经

营趋势等因素的综合分析，预测了2022年及以后年度的经营数据：

净现金流量预测表（税后）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及以后

营业收入 15,947.00 16,340.00 12,436.00 12,682.00 12,938.00 12,938.00

减：营业成本 12,112.00 12,275.00 8,771.00 8,880.00 8,992.00 8,992.00

税金及附加 42.00 43.00 32.00 33.00 34.00 34.00

营业费用 81.00 83.00 82.00 84.00 86.00 86.00

管理费用 170.00 174.00 153.00 156.00 158.00 158.00

研发费用 633.00 648.00 570.00 583.00 595.00 595.00

所得税 417.00 448.00 404.00 422.00 440.00 440.00

加：折旧摊销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减：资产更新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营运资本增加额 -640.00 46.00 -455.00 29.00 30.00 -

资本性支出 - - - - - -

预计未来净现金流量 3,132.00 2,623.00 2,878.00 2,496.00 2,602.00 2,632.00

预测2022年至2027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6%、-23.89%、1.98%、2.02%，2026年

之后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0%。

（二）测试的方法及具体计算过程

公司于2019年12月完成对北京志东方100%股权的收购并形成商誉。 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要求，公司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合并北京志东方形成的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 评估基准日，企业正常经营，短期内没有将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出售的计划。

在2021年度财务报告编制过程中，确定了直接通过参考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的方式判断商誉是否减值。 结合企业以前会计期间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本次评估仅以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

法与企业以前会计期间商誉减值测试采用的方法一致。

1、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模型与基本公式

(1)基本模型

考虑到商誉减值测试的一般要求，结合资产组的特点，基于持续经营的假设前提，采用

永续模型分段预测折现的思路，估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经测算，税后折现率为11.8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为了

资产减值测试中估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

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如果用于估计折现率的基础是税后的，应当将

其调整为税前的折现率。 具体方法为以税后折现结果与前述税前现金流为基础，通过单变

量求解方式，锁定税前现金流的折现结果与税后现金流折现结果一致，并根据税前现金流

的折现公式倒求出对应的税前折现率，经测算税前折现率为13.74%。

（3）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年限

企业管理层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收入结构、成本结构、业务类型、投资收益和风

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及包含商誉的相关

资产组进入稳定期的因素，确定本次明确的预测期为5年，即2022-2026年。

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2022年-2026年各年的现金流量进行了预计， 并认为管理模

式、销售渠道、行业经验等与商誉相关的不可辨认资产可以持续发挥作用，其他长期资产可

以通过更新或追加的方式延续使用，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的预期收益在2027年达到稳定

并保持持续。

2、测试结果

经测试，公司确定的合并北京志东方所形成的包含商誉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2

月31日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20,319.00万元（万元取整）。

综合上述分析，截止2021年12月31日，北京志东方商誉不存在减值迹象。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查看公司与北京志东方签订的业绩承诺协议，确认业绩承诺条款具体指标；与相

关人员了解北京志东方报告期内业务模式、销售模式及北京志东方与主要客户、主要供应

商的业务合作背景情况等；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

名供应商的基本情况，核查与北京志东方业绩承诺方、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人员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检查前五大客户的销售合同，核实相关交易内容，查验相关的销售合同、验

收单据、回款回单等相关文件，核对交易金额、验收和回款情况等；检查前五大供应商的采

购合同，核实相关交易内容等；对2020年度、2021年度北京志东方的主要客户、供应商执行

函证程序。

（2）评估及测试与商誉减值测试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及执行有效性，包括关键假设

的采用及减值计提金额的复核及审批；评估公司对商誉所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划分是

否合理，公司是否将商誉账面价值在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之间恰当分摊；评估公司进行现

金流量预测时使用的估值方法与模型的适当性；评估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所依据的基础

数据是否准确；评价公司在商誉减值测试中关键假设的适当性，所作出的重大估计和判断

的合理性；评价公司计算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选取的关键参数适当性；对预测收入

和采用的折现率等关键假设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价关键假设的变化对减值评估结果的影响

以及考虑对关键假设的选择是否存在管理层偏向的迹象；通过对比上一年度的预测和本年

度的业绩进行追溯性审核，以评估管理层预测过程的可靠性和历史准确性；聘请外部专家

对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价值估算，并对专家的评估结果进行复

核。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北京志东方的主营业务的盈利、销售、采购、结算模式，核心竞争力以及2020年、2021年

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商变动情况及合理性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北京志东方2020年、2021年前五大客户、前五名供应

商与北京志东方的业绩承诺方、公司主要股东、董监高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对北京志东方商誉减值的测试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分析所选取参数和预估未来

现金流量的原因及合理性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

重大方面是一致的，未见与以往年度存在明显差异。

5、报告期末，你公司合同资产余额1,775.86万元，主要为未到期质保金，你公司其他非

流动资产中合同资产账面余额1,697.3万元，本期计提减值准备157.03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

说明报告期内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比，质保金的账龄结构，质保金到期的收

回情况，是否存在后续收回的风险。 并补充说明针对未到期质保金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因及

充分性，部分合同资产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及具体情况，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比，质保金的账龄结构，质保金到期的

收回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金额为3,473.16万元， 列示在合同资产的金额

为1,775.86万元，占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比例为51.13%；列示在其他非流动资产

的金额为1,697.3万元，占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比例为48.87%。

报告期末，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账龄结构如下：

单位：元

账龄

期末余额 跌价准备 期末价值

金额 占比（%） 金额 计提比例（%）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18,702,881.02 48.45% 944,235.97 5.00% 17,758,645.05 51.13%

1-2年 12,368,580.02 32.04% 1,236,858.00 10.00% 11,131,722.02 32.05%

2-3年 7,037,589.57 18.23% 1,407,517.91 20.00% 5,630,071.66 16.21%

3-4年 422,362.17 1.09% 211,181.09 50.00% 211,181.08 0.61%

4-5年 67,999.50 0.18% 67,999.50 100.00%

合计 38,599,412.28 100.00% 3,867,792.47 34,731,619.81 100.00%

截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已收回质保金7,850,962.16元，占报告期末公司质保金性质

的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为20.34%。 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回款保障高的金

融机构、政府与公共事业单位，后续收回的风险极低。

二、未到期质保金减值准备计提的原因及充分性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有关会计政策，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计

提减值准备。 公司考虑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等合理且有依

据的信息，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计算合同应收的现金流量与预期能收到的现金流量

之间差额的现值的概率加权金额，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如果该合同资产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后已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合同资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

损失准备；如果该合同资产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增加，公司按照相当于该合

同资产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备。 由此形成的损失准备的增加或

转回金额，作为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客户主要为回款保障高的金融机构、 政府与公共事业单

位，后续收回的风险极低。 公司根据一致性原则及谨慎性原则，结合2021年末质保金性质的

应收账款的账龄及预期信用损失率对未到期的部分进行了准备计提，具体的计提比例及金

额详见上表，公司未到期质保金减值准备的计提是充分的。

三、部分合同资产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的原因及具体情况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规定：企

业应根据本企业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合同资产或合

同负债。“合同资产”项目、“合同负债”项目，应分别根据“合同资产”科目、“合同负债”科

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期末余额分析填列，同一合同下的合同资产和合同负债应当以净额列

示，其中净额为借方余额的，应当根据其流动性在“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中

填列，已计提减值准备的，还应减去“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中相关的期末余额后的金额

填列；其中净额为贷方余额的，应当根据其流动性在“合同负债”或“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

中填列。

公司根据上述规定，将预计1年内到期收回的质保金划分到合同资产，将预计1年以上

到期收回的质保金划分到其他非流动资产。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获取公司合同资产明细表，合同资产账龄表，抽样检查相关合同、发票，对期末合同资

产进行函证；分析账龄较长合同资产长期挂账的原因，评价减值准备计提的适当性；检查合

同资产的列报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期末质保金性质的应收账款的金额及占比，质保金的账龄结构，质保金到期的收

回情况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

后续收回的风险极低；未到期质保金减值准备计提适当充分，收款的权利发生在一年以上

合同资产，列报为其他非流动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6、 年报显示， 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1,615.76万元， 其中其他项目期末余额为

767.04万元，请说明其他项目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资金用途、款项涉及交易主体的基本情

况。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一、其他应付款其他项目的基本情况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1,615.76万元，其中其他项目期末余额为767.04万

元，其他项目具体构成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往来单位 金额

商业保理融资款 中金同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6,859,244.70

待支付员工报销款 公司员工 285,260.15

待支付物业费 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76,443.37

代收员工公租房房租 北京市海淀区保障性住房发展有限公司 60,989.25

代扣员工社保 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59,535.67

其他往来款 外部客户 328,962.06

合计 7,670,435.20

二、关于商业保理融资款的说明

2021年5月，公司与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

一期服务器采购项目（包二）》设备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6,863.00万元。 按照合同约定，中

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完成供货及项目验收后支付合同款的60%。

2021年8月，公司与中金同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同盛” ）签订商业保

理合同，将公司就《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期服务器采购项目（包二）》的部分

未来应收账款转让给中金同盛，由其为公司该项目的设备采购提供资金支持，融资额度为

6,800.00万元，融资额度的届满日为2022年12月31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累计收到中金同

盛发放的商业保理融资款685.92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放款日 约定还款日 商业保理融资款

2021-8-12 2022-5-30 2,879,348.85

2021-9-29 2022-6-30 1,129,180.50

2021-11-11 2022-7-30 2,850,715.35

合计 6,859,244.70

综上，中金同盛的商业保理融资款具有融资性质，保理融资期限均不超过一年，同时中

金同盛是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一家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专业化公司，

属于非金融机构。 因此，公司将中金同盛的商业保理融资款列示在“其他应付款” 。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获取形成其他应付款的业务合同，分析合同相关条款，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交易对方的

基础信息；检查保理业务合同对应基础交易合同、发票，查询保理人资质，检查保理款项银

行到账回单；获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担保登记证明，对中金同盛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执行函证程序，评价保理业务的商业实质及合理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期末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其他项目的具体构成、形成原因、资金用途、款项涉及交

易主体的基本情况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

面是一致的。

7、年报显示，你公司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1,103.16万元，其中包含建信融通项目余额

973.05万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建信融通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列在其他流

动负债科目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2020年，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网络供应链“e信通”业务合作协议（单点模式）》、《建行建信融通金财三方合同》。 根据

协议约定，建信融通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的业务需求及偿付能力，核定公司的融信签发

限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2021年4月,公司与安徽省医疗保障局签订了《安徽省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建设工程硬件

设备及集成服务采购-第三包》合同，合同金额为2,488.00万元；当月，公司与设备供应商安

徽东为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产品采购合同，合同金额为1,718.00万元，为支付采购款，公司于

2021年4月29日在建信融通平台开具融信数字化应付账款债务凭证， 融信金额为973.05万

元，期限为365天。 供应商依据该债务凭证委托建信融通平台将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该行成为公司在该笔融信项下的债权人。

综上，建信融通供应链融资款具有融资性质，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公司开具的融信数

字化应付账款债务凭证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的规范票据，且该笔融资款的债

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属于金融机构。 因此，公司将建信融通供应链融

资款列示在“其他流动负债” 。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了解公司建信融通业务模式，获取公司签发的建信融通明细表，检查建信融通业务相

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融信金额、期限、签发日期；查看建信融通流转记录，获取供应商融资

情况；获取并检查建信融通业务对应的采购合同，发票等；对建信融通平台执行函证程序，

复核期末建信融通金额正确性、交易的真实性；复核建信融通列报是否正确。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建信融通业务的详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业务模式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建信融通列示在其他流动负债科目是

合理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8、报告期末，你公司无形资产账面余额1,406.01万元，同比下降77.54%，报告期内发生

无形资产处置损失3,561.49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处置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确认处置损

失的具体测算过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无形资产产生资产处置损失3,561.49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单位：元

资产名称 起始摊销月份 终止摊销月份 原值 累计摊销 账面价值

评估

可收

回金

额

数据营销平台

V2.0

2018年12月 2023年11月 3,928,644.18 2,291,709.00 1,636,935.18 -

支付业务平台 2016年12月 2021年11月 990,566.03 974,056.37 16,509.66 -

资产管理平台

V1.0

2017年12月 2022年11月 7,794,582.91 6,105,756.84 1,688,826.07 -

互联网金融云

中心系统软件

V1.0

2019年4月 2024年3月 69,155,706.07 36,883,043.20 32,272,662.87 -

合计 35,614,933.78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

止2021年12月31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21年末对无形资产进

行了清查、分析、评估，在此基础上对闲置的无形资产进行处置，公司2021年度处置无形资

产产生的损失为3,561.49万元。

综上，本次无形资产处置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对公司无形资产处置的关键内控设计和执行情况进行了解和测试；获取本期公司处置

无形资产明细，了解本期处置无形资产的初始形成及后续使用情况，复核无形资产处置损

益计算过程；复核外部专家对与无形资产相关的可收回金额的评估结果；评价无形资产处

置的合理性。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处置无形资产的具体情况，确认处置损失的具体测算过程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9、年报显示，你公司2021年发生管理费用1.26亿元，同比增长19.38%。 研发费用1.9亿

元，同比增长41.73%。

（1）请你公司结合管理费用主要项目情况，说明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与营业收

入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存在跨期确认

费用的情况。

（2）请列示上述研发费用投入的研发项目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研发目的、项目开

始时间、预计完成时间、投资预算、研发进度等，说明本期研发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请你公司结合管理费用主要项目情况，说明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与营业收

入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否存在跨期确认

费用的情况。

一、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及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发生额为12,614.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048.27万元，增加

比例为19.38%，主要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职工薪酬 62,974,872.92 60,952,924.62 2,021,948.30 3.32%

服务费 26,251,186.25 15,553,584.21 10,697,602.04 68.78%

招待费 11,946,450.11 8,126,963.84 3,819,486.27 47.00%

差旅费 4,244,605.10 2,699,829.89 1,544,775.21 57.22%

会议费 2,959,402.57 686,500.02 2,272,902.55 331.09%

其他 17,771,599.29 17,645,652.70 125,946.59 0.71%

合计 126,148,116.24 105,665,455.28 20,482,660.96 19.38%

职工薪酬的本期发生额为6,297.49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202.19万元， 增加比例为

3.32%，主要系公司为满足经营发展战略需要，对人员结构进行调整，加大人才引进及人才

培养的力度，同时，受到2020年疫情期间社保减免优惠政策的影响。

服务费的本期发生额2,625.22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069.76万元， 增加比例为

68.78%，主要系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情况和经营发展需要，聘请外部机构为公司提供法律、审

计、评估、行业研究及市场调研等专业服务增加。

招待费、差旅费、会议费的本期发生额分别为1,194.65万元、424.46万元、295.94万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381.95万元、154.48万元、227.29万元， 增加比例分别为47.00%、

57.22%、331.09%，主要系这三项费用与疫情及防控政策相关，2020年疫情期间，公司开展

各项业务经营活动受限，这三项费用有所下降，2021年疫情好转，业务恢复正常，这三项费

用较2020年增幅较大。

综上，职工薪酬、服务费、招待费、差旅费及会议费是导致公司本期管理费用大幅增加

的主要项目，但导致这些项目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与营业收入的变动相关性较小，因此，管

理费用的大幅增加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匹配。

二、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公司对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20年、2021年的管理费用进行综合查询统计， 经与同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分析，公司管理费用的增加幅度处于中等水平，这与公司经营战略和

人才战略的实施与发展密切相关，不涉及跨期确认费用的问题。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管理费用变动比率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名称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002065.SZ 东华软件 77,490.07 50,744.87 52.71%

300085.SZ 银之杰 7,332.78 6,078.41 20.64%

002657.SZ 中科金财 12,614.81 10,566.55 19.38%

300465.SZ 高伟达 7,801.34 7,227.25 7.94%

002642.SZ 荣联科技 16,056.50 17,843.42 -10.01%

002368.SZ 太极股份 73,107.94 84,978.43 -13.97%

600410.SH 华胜天成 22,614.15 33,023.04 -31.52%

（2）请列示上述研发费用投入的研发项目具体情况，包括项目名称、研发目的、项目开

始时间、预计完成时间、投资预算、研发进度等，说明本期研发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一、公司研发投入的研发项目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研发目的

项目开始时

间

预计完成时间 投资预算 研发进度

1

公安基层基础管理平

台V1.0

解决公安执法需求等

目的

2021-1-1 2021-12-1 1,760.00 已完成

2

公安协同作战应用平

台V1.0

解决公安协同应用等

目的

2021-1-1 2021-12-1 1,930.00 已完成

3

银行移动办公管理平

台V1.0

解决银行移动办公管

理等目的

2021-1-1 2021-12-1 1,900.00 已完成

4

业务规则管理应用系

统V1.0

解决应用系统快速响

应等目的

2021-1-1 2021-12-1 1,800.00 已完成

5

2020年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工程———区

块链公共服务平台项

目

区块链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的实施需求等目

的

2021-1-1 2022-7-1 11,130.00

该项目已完成平

台建设，目前已进

入推广阶段

6

安全运维管理平台

V1.0

解决安全运维管理等

目的

2021-1-1 2021-12-1 1,190.00 已完成

7

自然保护区可视化系

统V1.0

解决自然保护区可视

化需求的目的

2021-1-1 2021-12-1 1,160.00 已完成

8

警税数据分析平台

V1.0

解决公安财税类研判

等目的

2021-1-1 2021-12-1 1,160.00 已完成

9 多方对账系统V1.0

解决多方对账的需求

目的

2021-1-1 2021-12-1 840.00 已完成

二、本期研发费用大幅增加的合理性

公司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5,181.66万元， 主要系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与工业

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签订了《2020年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区块链公共服务

平台项目合同书》， 负责组织实施完成面向区块链新应用的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重点

项目。

年审会计师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年审会计师执行了以下主要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本期管理费用明细表，分析各项目发生额及占管理费用总额的比率，并

与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变动的合理性；抽样检查大额的管理费用合同、发票、银行回单

等，分析支出费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对管理费用实施截止性测试，检查是否存在跨期确认

费用情况。

（2）获取研发项目情况表，了解公司研发项目管理制度；获取公司本期研发费用明细

表，分析各项目发生额及占研发费用总额的比率，并与上一年度进行比较，判断变动的合理

性；抽样检查大额的研发费用合同、发票、银行回单等，分析支出费用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检

查研发费用分类、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管理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与同行业可比公

司相比差异情况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

是一致的，不存在跨期确认费用的情况；

公司研发费用投入的研发项目具体情况与我们在执行2021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

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是一致的，本期研发费用的大幅增加是合理的。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14日

（上接B089版）


